












四維航業股份有限公司 114年度營業報告書 

前言 

回顧 2025 年，全球經濟與航運產業仍處於高度變動與不確定之中。聯合國貿

易暨發展會議（UNCTAD）於《2025 年海運回顧》中以「在驚濤駭浪中奮力堅

守航線」形容當前航運環境，正是對本年度產業情勢最貼切的寫照。在地緣

政治風險升高、供應鏈重組與保護主義趨勢加劇的背景下，航運業必須在波

動中維持穩定，於挑戰中尋求成長。 

在總體經濟方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於 2025 年 10月發布之《世界經

濟展望》指出，全球經濟成長率預計由 2024 年之 3.3%放緩至 2025 年之 3.2%，

並於 2026 年進一步降至 3.1%。全球經濟前景雖面臨下行風險，但科技創新與

數位轉型，特別是人工智慧應用的快速發展，部分緩和美國關稅政策對全球

經濟之衝擊，為產業效率提升與長期競爭力帶來新的契機。隨著全球製造業

逐步回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於 2026 年 1月修正當年度全球經濟成長從 3.1%

調升為 3.3%，經濟動能仍具韌性。 

波羅的海乾散貨指數(BDI)延續前一年度的下行壓力，2025 年開局表現相對低

迷。又美國為提振本土造船產業並強化國家安全與經濟利益，美國貿易代表

署(USTR)於 2 月底宣布，針對中國在造船、海運和物流領域相關船舶或企業

徵收高額之港口規費。此舉引發全球供應鏈動盪，推升運輸成本，中國亦採

取相應措施回應，使美中貿易戰從傳統關稅措施延伸至航運物流領域，對全

球貿易流向產生一定影響。 

受中國經濟成長放緩影響，鐵礦砂需求轉趨謹慎，煤炭貿易量亦呈現收縮。

直至 10月，美中兩國達成協議，暫緩互徵港口費與海事相關措施，緩解市場

的不安定。又逢西非幾內亞西芒杜（Simandou）鐵礦於年底正式投產並展開

運輸，該礦區儲存量大且品質高，長航程的需求帶動海岬型船舶市場上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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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各船型於區域運力配置與貨物流動逐步調整，BDI 於 7 月重返 2,000 點

後，整體市場逐步回溫，12月平均指數較 1月平均上升逾五成，為 2026 年墊

定穩健的開端。 

據 Braemar 統計指出 2025 年現有船舶共 12,417 艘，運力總計約 1,011,400

萬噸，整體運力較前一年度增加 2.8%，全年度交付新船共 454 艘，拆船處置

船舶共 71 艘，合計增加共 383 艘。預計 2026 年度將交付 529 艘，新造船佔

船舶總數約 11%，船席、設備與人力不足、原物料成本等因素，持續支撐高昂

的船價。 

經營績效 

本公司至 2026 年 2月底止，包含全資巴拿馬子孫公司共擁有自有船舶共計 24

艘。其中 98噸級小型沿海客輪 1艘、高甲板多用途船 1艘、輕便型 15艘、

Ultramax 4艘、巴拿馬極限型 2艘，與 Kamsarmax 1艘。整體船隊平均船齡

約 12歲，總運力約 98萬噸。除 2025年 12月 1艘新造 Ultramax 加入運力，

預計 2026 年第三季將再交付 1艘新造 Ultramax。 

地緣政治風險升溫，加劇經營環境不確定性。紅海危機後，中東局勢尚未穩

定，近期相關軍事行動使區域情勢再添變數，航商普遍採取審慎應對策略。

同時，索馬利亞海盜風險升高，俄烏重建時程未定，中美關係持續拉鋸，全

球航運環境仍充滿挑戰。 

環保法規日趨嚴格，繼歐盟排放交易系統(EU ETS)於 2024年生效，歐盟海運

燃料條例(FuelEU Maritime)於 2025 年上路，其他區域的碳排放交易系統也

醞釀中。外部法令規範日趨嚴格，內部品質管理標準亦持續強化。航運產業

為節能減碳所投入的成本層層攀升，替代能源的效益、應用與供給亦未成熟。

2025年 10月國際海事組織（IMO）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MEPC）特別會議決

議暫緩 IMO淨零框架(IMO NetZero Framework)的實施，於 2026 年 10月續行

討論。海運脫碳議題的發展與進程暫不明朗，但對於航運產業要求減碳的壓

力並未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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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之展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估 2026 年的全球經濟成長率為 3.3%，2027 年為 3.2%，

整體呈現溫和成長，但面臨多重挑戰與不確定性。2026年多國將舉行重大選

舉，地緣政治與貿易局勢仍在調整與尋找平衡中，人工智慧技術發展的經濟

效益與應用走向尚待時間驗證。中國內需復甦動能不足、房市持續低迷與部

分產業產能過剩等問題，亦為全球經濟前景增添變數。 

標普全球評級(S&P Global Ratings)預測2026年全球通膨率將降至2.97%， 較

前一年度 3.46%持續回落，顯示通膨壓力逐步緩解，主要經濟體緊縮政策與供

需結構調整的影響逐漸顯現。散裝航運市場 2026年由海岬型船舶帶領開局表

現穩定，一月市場仍維持於相對高檔區間，儘管假期因素預期市場修正，未

來仍逐步回歸供需基本面。預估 2026年乾散貨全球有效運力成長約 3.2%，貿

易量成長約 2.4%，供給增速略高於需求，全年整體水準預期與 2025年相當或

呈現小幅成長，仍屬審慎平衡狀態。 

在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 生效十周年的今天，全球氣候變遷情勢仍未

見緩解。極端氣候事件發生頻率與強度持續升高，使經營環境更加多變且充

滿挑戰。面對氣候風險與國際減碳要求，綠色轉型刻不容緩。本公司除持續

引進環保節能船舶及設備、優化航線管理與營運效能、亦採用生質或綠色燃

料等各種新科技，並配合國際海事組織淨零減碳時程推動相關措施，兼顧品

質管理和市場競爭力，以確保船舶安全和營運的可持續性。 

非常感謝各位股東長期以來的支持與信任。本公司將持續秉持靈活應變與穩

健經營的原則，在多變且嚴峻的經營環境中迎接各項挑戰。為提供更優質的

服務與船隊，我們持續推動汰舊換新與設備升級，強化營運能力與競爭優勢，

全力以赴提升整體營運績效。敬請各位股東繼續支持與指教。 

謹此敬祝各位健康平安、萬事順心。 

 董事長 藍心琪 

 總經理 藍心琪 

 會計主管 林芳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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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查核114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四維航業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一四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

表及虧損撥補案，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池世欽、曾國禓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

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虧損撥補案經本審

計委員會審查，認為尚無不合，爰依照證券交易法第十

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規定報告如上， 

敬請 鑒核。 

此 致 

本公司一一五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周正信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五  年  三  月  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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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四維航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查核意見

四維航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

一四年及一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以及

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個體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四維航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

狀況，與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績效與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受託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師於

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

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四維航業股份有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並履

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

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四維航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四年度個體

財務報告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個體財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

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判斷應溝通在查核報告上之關

鍵查核事項如下：

一、採用權益法投資子公司之收入認列：

有關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四(十二)。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四維航業股份有限公司採用權益法投資之子公司之收入認列涉及人工作業，且其收入

之金額係屬重大，故將其列為關鍵查核事項。

因應之查核程序：

•了解四維航業股份有限公司採用權益法投資之子公司有關租金收入認列之相關內部控制

制度設計及執行情形，據以設計因應其租金真實性有關之內部控制查核程序，以確認相

關內部控制之設計及執行有效性。

台北市110615信義路5段7號68樓(台北101大樓) 電　　話  Tel + 886 2 8101 6666
傳　　真  Fax + 886 2 8101 6667
網　　址  Web kpmg.com/tw

KPMG

68F.,  TAIPEI 101 TOWER, No. 7, Sec. 5,
Xinyi Road, Taipei City 110615, Taiwan (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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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租金收入交易細項測試，核對外部憑證及帳載紀錄，確認交易金額正確性及其收款

情形。

•執行租金合約函證程序，確認租家存在性及租約條款之真實性。

•執行資產負債表日前後一段時間之收入截止點測試，確認其收入認列時點之正確性。

二、採用權益法投資子公司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減損評估

有關非金融資產減損之會計政策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四(十一)。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四維航業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主要營業項目分別為航運業務及觀光業務。航運產業

受全球經濟情勢與航運市場競爭激烈影響，觀光產業經營績效仍持續虧損，因此存在資產

減損之風險。

資產減損評估過程中採用諸多估計假設，此涉及管理階層之主觀判斷，具有高度不確

定性，且估計結果對個體財務報表影響重大，故將其列為關鍵查核事項。

因應之查核程序：

•取得管理階層自行評估各現金產生單位之資產減損跡象評估表，檢查內、外部來源資訊

之正確性，並評估管理階層辨識減損跡象之合理性。

•評估管理階層進行減損測試時所使用之假設，包括現金產生單位之區分、現金流量預測

及折現率等是否適當，及檢查評價模型計算公式之設定。

•評估採用第三方專家評估報告決定之可回收金額，檢視相關假設之合理性，並評估該專

家之資格及獨立性等。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體財務報告，且維

持與個體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體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四維航業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

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四維航業股份有

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四維航業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審計準則執行之

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體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

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個體財務報告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

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及專業懷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

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

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

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非

對四維航業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四維航業股份

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

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個體財務報

告使用者注意個體財務報告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

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四維航

業股份有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評估個體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個體財務報告是否允當表

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對於採用權益法之被投資公司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個體財務報告表

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四維航業股份有限公司之

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

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職業

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

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四維航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四年度個體

財務報告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

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

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安 侯 建 業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證券主管機關
核准簽證文號

：
金管證審字第1020000737號

金管證六字第0940129108號
民　國  一一五  年  三  月  十  日



四維航業股份有限公司

資產負債表

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14.12.31 113.12.31

　資　　產 金　　額 ％ 金　　額 ％

流動資產：

1100 　現金及約當現金(附註六(一)及(十六)) $ 178,011 1 374,912 2

111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附註六

(二)及(十六))

23,652 - 26,612 -

1170 　應收帳款淨額(附註六(十六)) 40 - 20 -

1210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附註六(十六)及七) 171 - 216 -

1220 　本期所得稅資產 1,890 - 1,835 -

1476 　其他金融資產－流動(附註六(七)、(十六)及八) 105,016 1 309,960 2

1479 　其他流動資產－其他 5,614 - 5,653 -

　　流動資產合計 314,394 2 719,208 4

非流動資產：

151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附註六

(二)及(十六))

89,844 1 73,025 -

1517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附註六(三)、(十六)及七)

16,000 - - -

155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附註六(四)) 13,706,078 95 13,838,772 90

1600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附註六(六)及八) 99,383 1 101,685 1

1755 　使用權資產 459 - 883 -

1840 　遞延所得稅資產(附註六(十二)) 28,709 - 21,268 -

1960 　預付投資款(附註六(四)) - - 600,094 4

1980 　其他金融資產－非流動(附註六(七)、(十六)及八) 180,000 1 54,000 1

1990 　其他非流動資產－其他(附註六(十一)) 48,760 - 47,972 -

14,169,233 98 14,737,699 96

資產總計 $ 14,483,627 100 15,456,907 100

114.12.31 113.12.31
　負債及權益 金　　額 % 金　　額 %
流動負債：

2100 　短期借款(附註六(八)及(十六)) $ 377,000 2 500,000 4

2170 　應付帳款(附註六(十六)) 34 - 5 -

2219 　其他應付款－其他(附註六(十六)) 40,558 - 44,093 -

2220 　其他應付款項－關係人(附註六(十六)及七) 2,597,206 18 2,737,826 18

2230 　本期所得稅負債 29,694 - - -

2280 　租賃負債－流動(附註六(十六)) 434 - 424 -

2320 　一年或一營業週期內到期長期負債(附註六(九)、(十)

及(十六))

675,636 5 120,000 1

2399 　其他流動負債－其他 1,093 - 1,016 -

　　流動負債合計 3,721,655 25 3,403,364 23

非流動負債：

2540 　長期借款(附註六(九)及(十六)) - - 180,000 1

2570 　遞延所得稅負債(附註六(十二)) 709,906 5 709,768 5

2531 　應付公司債(附註六(十)及(十六)) 576,510 4 1,051,605 7

2580 　租賃負債－非流動(附註六(十六)) 31 - 466 -

　　非流動負債合計 1,286,447 9 1,941,839 13

　　負債總計 5,008,102 34 5,345,203 36

權益(附註六(十)及(十三))：

　股　　本：

3110 　普通股股本 3,892,716 27 3,892,716 25

3200 　資本公積 3,305,627 23 3,305,627 21

　保留盈餘：

3310 　　法定盈餘公積 460,228 3 460,228 3

3320 　　特別盈餘公積 - - 62,286 -

3350 　　未分配盈餘 1,599,477 11 1,586,995 10

　　保留盈餘合計 2,059,705 14 2,109,509 13

3400 　其他權益 217,477 2 803,852 5

　　權益總計 9,475,525 66 10,111,704 64

負債及權益總計 $ 14,483,627 100 15,456,907 100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請詳後附個體財務報告附註) 



四維航業股份有限公司

綜合損益表

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14年度 113年度

金　額 ％ 金　額 ％

營業收入(附註七)

4300 租賃收入 $ 649 - 112 -

4600 勞務收入 170,477 100 157,151 100

　　營業收入淨額 171,126 100 157,263 100

5000 營業成本 5,519 3 5,413 3

營業毛利 165,607 97 151,850 97

6200 管理費用(附註六(十一)) 147,879 86 140,979 90

營業淨利 17,728 11 10,871 7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附註六(四)、(十)、七及九)：

7100 　利息收入 9,372 5 21,997 14

7190 　其他收入－其他 15,911 9 19,100 12

7230 　外幣兌換利益(損失) 108,659 63 (127,357) (81)

7235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利益 2,746 2 1,158 1

7375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146,413) (86) (191,912) (122)

7590 　什項支出 (152) - (86) -

7510 　利息費用 (33,871) (20) (27,963) (18)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43,748) (27) (305,063) (194)

繼續營業部門稅前淨損 (26,020) (16) (294,192) (187)

7950 減：所得稅費用(利益)(附註六(十二)) 23,499 14 (24,939) (16)

本期淨損 (49,519) (30) (269,253) (171)

8300 其他綜合損益：

8310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11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357) - 2,354 1

8349 減：與不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72) - 470 -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合計 (285) - 1,884 1

8360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61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586,375) (343) 866,138 551

8399 減：與可能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 - - -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合計 (586,375) (343) 866,138 551

8300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586,660) (343) 868,022 552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636,179) (373) 598,769 381

基本每股虧損(單位：新台幣元)(附註六(十四)) $ (0.13) (0.69)

稀釋每股虧損(單位：新台幣元)(附註六(十四)) $ (0.13) (0.69)

(請詳後附個體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四維航業股份有限公司

權益變動表

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國外營運機
保留盈餘 構財務報表

普通股
股　本 資本公積

法定盈
餘公積

特別盈
餘公積

未分配
盈　餘 合　　計

換算之兌換
差 額 權益總額

民國一一三年一月一日餘額 $ 3,892,716 3,267,784 460,228 43,174 1,882,052 2,385,454 (62,286) 9,483,668

　本期淨損 - - - - (269,253) (269,253) - (269,253)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 - - - 1,884 1,884 866,138 868,022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 - - (267,369) (267,369) 866,138 598,769

盈餘指撥及分配：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 - - 19,112 (19,112) - - -

因發行可轉換公司債認列權益組成項目-認股權而產生者 - 45,503 - - - - - 45,503

對子公司所有權權益變動 - (7,660) - - (8,576) (8,576) - (16,236)

民國一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餘額 3,892,716 3,305,627 460,228 62,286 1,586,995 2,109,509 803,852 10,111,704

　本期淨損 - - - - (49,519) (49,519) - (49,519)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 - - - (285) (285) (586,375) (586,660)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 - - (49,804) (49,804) (586,375) (636,179)

盈餘指撥及分配：

　特別盈餘公積迴轉 - - - (62,286) 62,286 - - -

民國一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餘額 $ 3,892,716 3,305,627 460,228 - 1,599,477 2,059,705 217,477 9,475,525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請詳後附個體財務報告附註) 



四維航業股份有限公司

現金流量表

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14年度 113年度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稅前淨損 $ (26,020) (294,192)
　調整項目：

　收益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3,811 3,323
攤銷費用 1,201 1,588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金融資產及負債之淨利益 (2,746) (1,158)
利息費用 33,871 27,963
利息收入 (9,372) (21,997)
股利收入 (2,110) (2,119)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損失之份額 146,413 191,912
未實現外幣兌換損失 38,905 122,260

收益費損項目合計 209,973 321,772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數：

強制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增加 (11,113) (23,548)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減少(增加) 45 (35)
其他流動資產增加 (1,288) (1,732)
應付帳款增加 29 5
其他應付款(減少)增加 (5,196) 3,526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減少)增加 (53,153) 20,251
其他流動負債增加 71 109
淨確定福利負債減少 (1,043) (1,033)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 112,305 25,123
　　收取之利息 9,372 21,997
　　支付之利息 (11,654) (18,930)
　　支付之所得稅 (1,091) (116,278)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108,932 (88,088)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取得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16,000) -
　投資子公司 - (733,794)
　投資關聯企業 - (18,122)
　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085) (5,424)
　存出保證金減少 3 24
　其他金融資產減少(增加) 78,944 (17,153)
　收取之股利 2,110 18,467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63,972 (756,002)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借款增加 (123,000) -
　發行公司債 - 609,919
　舉借長期借款 80,000 -
　償還長期借款 (200,000) (120,000)
　存入保證金增加 6 -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減少)增加 (126,372) 417,237
　租賃本金償還 (439) (407)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流入 (369,805) 906,749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減少)增加數 (196,901) 62,659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374,912 312,253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178,011 374,912

(請詳後附個體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四維航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查核意見

四維航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資產負

債表，暨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綜合損益表、合併權益變

動表及合併現金流量表，以及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

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合併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

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四維航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狀況，與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績

效與合併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受託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師於

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

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四維航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保持超然

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

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四維航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一

四年度合併財務報告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合併財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核

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判斷應溝通在查核

報告上之關鍵查核事項如下：

一、收入認列

有關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四(十四)；收入認列之說明請詳合併

財務報告附註六(十九)。

台北市110615信義路5段7號68樓(台北101大樓) 電　　話  Tel + 886 2 8101 6666
傳　　真  Fax + 886 2 8101 6667
網　　址  Web kpmg.com/tw

KPMG

68F.,  TAIPEI 101 TOWER, No. 7, Sec. 5,
Xinyi Road, Taipei City 110615, Taiwan (R.O.C.)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四維航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收入認列涉及人工作業，且收入之金額係屬重

大，故將其列為關鍵查核事項。

因應之查核程序：

•了解四維航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有關租金收入認列之相關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

行情形，據以設計因應租金真實性有關之內部控制查核程序，以確認相關內部控制之設

計及執行有效性。

•執行租金收入交易細項測試，核對外部憑證及帳載紀錄，確認交易金額正確性及其收款

情形。

•執行租金合約函證程序，確認租家存在性及租約條款之真實性。

•執行資產負債表日前後一段時間之收入截止點測試，確認其收入認列時點之正確性。

二、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減損評估

有關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減損評估會計政策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四(十二)；不動

產、廠房及設備之減損評估估計及假設不確定性，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五；不動產、廠

房及設備之相關揭露，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六(七)。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四維航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營業項目分別為航運業務及觀光業務。航運產

業受全球經濟情勢與航運市場競爭激烈影響，觀光產業經營績效仍持續虧損，因此存在資

產減損之風險。

資產減損評估過程中採用諸多估計假設，此涉及管理階層之主觀判斷，具有高度不確

定性，且估計結果對合併財務報告影響重大，故將其列為關鍵查核事項。

因應之查核程序：

•取得管理階層自行評估各現金產生單位之資產減損跡象評估表，檢查內、外部來源資訊

之正確性，並評估管理階層辨識減損跡象之合理性。

•評估管理階層進行減損測試時所使用之假設，包括現金產生單位之區分、現金流量預測

及折現率等是否適當，及檢查評價模型計算公式之設定。

•評估採用第三方專家評估報告決定之可回收金額，檢視相關假設之合理性，並評估該專

家之資格及獨立性等。

其他事項

四維航業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度之個體財務報告，並經本會計師

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

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報告，且

維持與合併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合併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

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四維航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繼

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四維

航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四維航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

任。

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審計準則執行之

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併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

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合併財務報告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

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及專業懷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

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

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

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非

對四維航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四維航業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

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

合併財務報告使用者注意合併財務報告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

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

導致四維航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評估合併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合併財務報告是否允當表

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對於集團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合併財務報告表示意見。

本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集團之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

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職業

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

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四維航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一

四年度合併財務報告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

允許公開揭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

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安 侯 建 業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證券主管機關
核准簽證文號

：
金管證審字第1020000737號

金管證六字第0940129108號
民　國  一一五  年  三  月  十  日



四維航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併資產負債表

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14.12.31 113.12.31

　資　　產 金　　額 ％ 金　　額 ％
流動資產：

1100 　現金及約當現金(附註六(一)及(二十一)) $ 1,991,995 12 2,203,455 12

111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附註六(二)及(二十一)) 64,918 - 45,438 -

1170 　應收帳款淨額(附註六(二十一)及七) 48,003 - 39,952 -

1206 　其他應收款(附註六(二十一)及七) 52,951 - 60,356 -

1220 　本期所得稅資產 1,890 - 1,835 -

130X 　存貨 89,671 - 172,467 1

1460 　待出售非流動資產(淨額)(附註六(七)) - - 273,938 1

1476 　其他金融資產－流動(附註六(四)、(二十一)及八) 159,481 1 379,386 2

1479 　其他流動資產－其他 95,920 1 78,480 -

2,504,829 14 3,255,307 16

非流動資產：

151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附註六(二)及(二十一))

89,844 - 73,025 -

1517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附註六(三)、

(二十一)及七)

16,000 - - -

155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附註六(五)) 42,722 - 50,458 -

1600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附註六(七)及八) 14,829,351 83 16,313,287 79

1755 　使用權資產(附註六(八)) 13,001 - 18,291 -

1840 　遞延所得稅資產(附註六(十六)) 28,709 - 21,268 -

1915 　預付設備款(附註九) 363,017 2 1,003,221 5

1980 　其他金融資產－非流動(附註六(四)、(二十一)及八) 202,542 1 77,356 -

1990 　其他非流動資產－其他(附註六(十五)及(二十一)) 51,144 - 50,327 -

15,636,330 86 17,607,233 84

資產總計 $ 18,141,159 100 20,862,540 100

114.12.31 113.12.31
　負債及權益 金　　額 % 金　　額 %
流動負債：

2100 　短期借款(附註六(九)及(二十一)) $ 716,000 4 776,000 4

2110 　應付短期票券(附註六(十一)及(二十一)) 99,860 1 99,781 -

2130 　合約負債－流動(附註六(十九)) 86,608 - 109,454 1

2170 　應付票據及應付帳款(附註六(二十一)及七) 92,040 1 179,718 1

2200 　其他應付款(附註六(二十一)) 172,289 1 179,359 1

2220 　其他應付款項－關係人(附註六(二十一)及七) - - 316 -

2230 　本期所得稅負債 29,694 - - -

2250 　負債準備－流動(附註六(十三)及九) 11,905 - 13,114 -

2280 　租賃負債－流動(附註六(十四)及(二十一)) 5,391 - 5,393 -

2320 　一年或一營業週期內到期長期負債(附註六(十)、(十二)及(二十一)) 2,772,682 16 1,334,991 6

2399 　其他流動負債 2,217 - 2,416 -

3,988,686 23 2,700,542 13

非流動負債：

2530 　應付公司債(附註六(十二)及(二十一)) 576,510 3 1,051,605 5

2540 　長期借款(附註六(十)及(二十一)) 3,298,016 18 6,108,695 29

2570 　遞延所得稅負債(附註六(十六)) 709,906 4 709,768 3

2580 　租賃負債－非流動(附註六(十四)及(二十一)) 8,128 - 13,218 -

4,592,560 25 7,883,286 37

　　負債總計 8,581,246 48 10,583,828 50

歸屬母公司業主之權益(附註六(十二)及(十七))：

3110 　普通股股本 3,892,716 21 3,892,716 19

3200 　資本公積 3,305,627 18 3,305,627 16

　保留盈餘：

3310 　　法定盈餘公積 460,228 3 460,228 2

3320 　　特別盈餘公積 - - 62,286 -

3350 　　未分配盈餘 1,599,477 9 1,586,995 8

2,059,705 12 2,109,509 10

3400 　　其他權益 217,477 1 803,852 4

　　歸屬母公司業主之權益小計 9,475,525 52 10,111,704 49

36XX 　非控制權益(附註六(六)) 84,388 - 167,008 1

　　權益總計 9,559,913 52 10,278,712 50

負債及權益總計 $ 18,141,159 100 20,862,540 100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請詳後附合併財務報告附註) 



四維航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併綜合損益表

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14年度 113年度

金　額 ％ 金　額 ％

營業收入(附註六(十九)及七)：
4300 租賃收入 $ 2,989,322 94 3,310,635 95
4800 其他營業收入 194,584 6 182,137 5

　　營業收入淨額 3,183,906 100 3,492,772 100
5000 營業成本(附註六(十五)及七) 2,980,647 94 3,180,361 91

營業毛利 203,259 6 312,411 9

6200 管理費用(附註六(十四)及(十五)) 298,128 9 296,013 8

營業淨(損)利 (94,869) (3) 16,398 1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附註六(十二)、(十四)及七)：
7100 　利息收入 80,704 2 117,751 3

7190 　其他收入－其他(附註六(十三)) 100,188 3 153,545 4

7228 　租賃修改利益 - - 34 -

7230 　外幣兌換利益(損失) 113,447 4 (156,082) (4)

7235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利益 14,591 - 5,933 -

737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失之份額(附註六(五)) (7,736) - (8,452) -

7510 　利息費用 (356,214) (11) (514,108) (15)

7590 　什項支出 (10,395) - (17,873) (1)

7610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利益(附註六(七)) 51,644 2 78,661 2

7673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減損損失(附註六(七)) - - (105,661) (3)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13,771) - (446,252) (14)

繼續營業部門稅前淨損 (108,640) (3) (429,854) (13)

7950 減：所得稅費用(利益)(附註六(十六)) 23,499 1 (24,939) (1)
本期淨損 (132,139) (4) (404,915) (12)

8300 其他綜合損益：

8310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11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357) - 2,354 -

8349 減：與不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72) - 470 -
(285) - 1,884 -

8360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61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586,375) (19) 866,138 25

8399 減：與可能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 - - -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合計 (586,375) (19) 866,138 25

8300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586,660) (19) 868,022 25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718,799) (23) 463,107 13
本期淨損歸屬於：

8610 母公司業主 $ (49,519) (1) (269,253) (8)

8620 非控制權益 (82,620) (3) (135,662) (4)
$ (132,139) (4) (404,915) (12)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8710 　母公司業主 $ (636,179) (20) 598,769 17

8720 　非控制權益 (82,620) (3) (135,662) (4)
$ (718,799) (23) 463,107 13

基本每股虧損(單位：新台幣元)(附註六(十八)) $ (0.13) (0.69)

稀釋每股虧損(單位：新台幣元)(附註六(十八)) $ (0.13) (0.69)

(請詳後附合併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四維航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併權益變動表

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國外營運機

保留盈餘 構財務報表 歸屬於母
普通股
股　本 資本公積

法定盈
餘公積

特別盈
餘公積

未分配
盈　餘 合　　計

換算之兌換
差 額

公司業主
權益總計

非控制
權　益 權益總額

民國一一三年一月一日餘額 $ 3,892,716 3,267,784 460,228 43,174 1,882,052 2,385,454 (62,286) 9,483,668 220,134 9,703,802

本期淨損 - - - - (269,253) (269,253) - (269,253) (135,662) (404,915)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 - - - 1,884 1,884 866,138 868,022 - 868,022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 - - (267,369) (267,369) 866,138 598,769 (135,662) 463,107

盈餘指撥及分配：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 - - 19,112 (19,112) - - - - -

對子公司所有權權益變動 - (7,660) - - (8,576) (8,576) - (16,236) 16,236 -

因發行可轉換公司債認列權益組成項目-認股權而產生者 - 45,503 - - - - - 45,503 - 45,503

非控制權益增減 - - - - - - - - 66,300 66,300

民國一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餘額 3,892,716 3,305,627 460,228 62,286 1,586,995 2,109,509 803,852 10,111,704 167,008 10,278,712
本期淨損 - - - - (49,519) (49,519) - (49,519) (82,620) (132,139)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 - - - (285) (285) (586,375) (586,660) - (586,660)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 - - (49,804) (49,804) (586,375) (636,179) (82,620) (718,799)

盈餘指撥及分配：

　特別盈餘公積迴轉 - - - (62,286) 62,286 - - - - -

民國一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餘額 $ 3,892,716 3,305,627 460,228 - 1,599,477 2,059,705 217,477 9,475,525 84,388 9,559,913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請詳後附合併財務報告附註) 



四維航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併現金流量表

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14年度 113年度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稅前淨損 $ (108,640) (429,854)
　調整項目：

　收益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1,270,615 1,352,963
攤銷費用 1,201 1,248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金融資產及負債之淨利益 (14,591) (5,933)
利息費用 356,214 514,108
利息收入 (80,704) (117,751)
股利收入 (2,125) (2,145)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失之份額 7,736 8,452
處分及報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利益 (51,644) (78,661)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減損損失 - 105,661
未實現外幣兌換損失 48,189 140,404
租賃修改利益 - (34)

收益費損項目合計 1,534,891 1,918,312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數：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增加 (21,709) (33,778)
應收帳款增加 (9,558) (10,260)
其他應收款減少(增加) 4,936 (3,979)
存貨減少(增加) 75,277 (44,138)
其他流動資產(增加)減少 (19,408) 156,373
合約負債減少 (20,066) (10,625)
應付帳款(減少)增加 (79,932) 15,170
其他應付款增加(減少) 35,473 (32,192)
其他流動負債(減少)增加 (114) 37
淨確定福利負債減少 (1,043) (1,033)

調整項目合計 1,498,747 1,953,887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 1,390,107 1,524,033

　　收取之利息 80,704 117,751
　　支付之利息 (374,100) (546,143)
　　支付之所得稅 (1,091) (116,278)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1,095,620 979,363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取得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16,000) -
　取得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 (18,122)
　處分待出售非流動資產價款 273,938 -
　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852,450) (1,640,628)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170,120 1,070,657
　存出保證金增加 (24) (59)
　取得無形資產 (1,392) (1,161)
　其他金融資產減少(增加) 94,239 (21,450)
　預付設備款減少(增加) - (745,223)
　收取之股利 2,125 2,145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670,556 (1,353,841)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借款減少 (60,000) -
　發行公司債 - 609,919
　舉借長期借款 80,000 1,627,359
　償還長期借款 (1,724,313) (3,241,859)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減少 (54) (66,201)
　租賃本金償還 (5,945) (4,849)
　子公司現金增資非控制權益投入數 - 66,300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1,710,312) (1,009,331)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267,324) 203,039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減少數 (211,460) (1,180,770)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2,203,455 3,384,225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1,991,995 2,203,455

(請詳後附合併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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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四維航業股份有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 文 修 正 後 條 文 修 正 前 條 文 修 正 說 明 

第三十四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

列情形者，財務部應按性質依

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辦理

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

分不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易

金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

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但買賣國內公

債、附買回、賣回條件

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

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

行之貨幣市場基金，不

在此限。 

二、進行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損

失達本處理程序所規定

之全部或個別契約損失

上限金額。 

四、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

產，且其交易對象非為

關係人，交易金額並達

下列規定之一： 

(一)實收資本額未達新

台幣一百億元之公

開發行公司，交易

金額達新台幣五億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

列情形者，財務部應按性質依

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辦理

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

分不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易

金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

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但買賣國內公

債、附買回、賣回條件

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

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

行之貨幣市場基金，不

在此限。 

二、進行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損

失達本處理程序所規定

之全部或個別契約損失

上限金額。 

四、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

產，且其交易對象非為

關係人，交易金額並達

下列規定之一： 

(一)實收資本額未達新

台幣一百億元之公

開發行公司，交易

金額達新台幣五億

1.取得或處分供營業

使用之設備屬公

司正常營運所需

之行為，考量資訊

揭露之重大性，新

增針對實收資本

額達新臺幣五百

億元以上之公開

發行公司，取得或

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設備且交易對

象非為關係人之

公告標準提高為

交易金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五以上，併同修

正針對實收資本

額達新臺幣一百

億元以上，未達新

臺幣五百億元之

公開發行公司，取

得或處分供營業

使用之設備且交

易對象非為關係

人之公告標準為

交易金額新臺幣

十億元。  

 

2.考量公司為善用其

營運資金，有透過

投資固定收益商品

進行資金調度以提

升現金收益率之需

求，惟現行規定交



條 文 修 正 後 條 文 修 正 前 條 文 修 正 說 明 

元以上。 

(二)實收資本額達新台

幣一百億元以上，

未達五百億元之公

開發行公司，交易

金額達新台幣十億

元以上。 

(三)實收資本額達新臺

幣五百億元以上之

公開發行公司，交

易金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五以

上。  

五、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

合建分屋、合建分成、

合建分售方式取得不動

產，且其交易對象非為

關係人，公司預計投入

之交易金額達新台幣五

億元以上。 

六、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五

百億元以上之公開發行

公司，於證券交易所或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

公債、普通公司債及未

涉及股權之一般金融債

券（不含次順位債券），

非屬第八款但書各目情

形，且其交易對象非為

關係人，交易金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

以上。 

七、除前六款以外之資產交

易、金融機構處分債權

或從事大陸地區投資，

其交易金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台幣三億元以上者。但

元以上。 

(二)實收資本額達新台

幣一百億元以上之

公開發行公司，交

易金額達新台幣十

億元以上。 

五、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

合建分屋、合建分成、

合建分售方式取得不動

產，且其交易對象非為

關係人，公司預計投入

之交易金額達新台幣五

億元以上。 

六、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

易、金融機構處分債權

或從事大陸地區投資，

其交易金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台幣三億元以上者。但

下列情形不在此限： 

（一）買賣國內公債或信

用評等不低於我

國主權評等等級

之外國公債。 

（二）以投資為專業者，

於證券交易所或

證券商營業處所

所為之有價證券

買賣，或於初級市

場認購外國公債

或募集發行之普

通公司債及未涉

及股權之一般金

融債券（不含次順

位債券），或申購

或買回證券投資

信託基金或期貨

信託基金，或申購

易金額新臺幣三億

元之公告門檻恐使

大型企業面臨頻繁

公告之情形，基於

資訊揭露之重大性

考量，並衡酌商品

風險屬性，新增針

對實收資本額達新

臺幣五百億元以上

之公開發行公司，

於證券交易所或證

券商營業處所買賣

之公債、普通公司

債及未涉及股權之

一般金融債券（不

含次順位債券），

非屬但書各項情

形，且其交易對象

非為關係人之公告

標準提高為交易金

額達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五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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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列情形不在此限： 

（一）買賣國內公債或信

用評等不低於我

國主權評等等級

之外國公債。 

（二）以投資為專業者，

於證券交易所或

證券商營業處所

所為之有價證券

買賣，或於初級市

場認購外國公債

或募集發行之普

通公司債及未涉

及股權之一般金

融債券（不含次順

位債券），或申購

或買回證券投資

信託基金或期貨

信託基金，或申購

或賣回指數投資

證券，或證券商因

承銷業務需要、擔

任興櫃公司輔導

推薦證券商依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

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規定認購之有

價證券。 

（三）買賣附買回、賣回

條件之債券、申購

或買回國內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發

行之貨幣市場基

金。 

 

第一項交易金額之計算方式： 

一、每筆交易金額。 

二、一年內累積與同一相對

或賣回指數投資

證券，或證券商因

承銷業務需要、擔

任興櫃公司輔導

推薦證券商依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

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規定認購之有

價證券。 

（三）買賣附買回、賣回

條件之債券、申購

或買回國內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發

行之貨幣市場基

金。 

 

第一項交易金額之計算方式： 

一、每筆交易金額。 

二、一年內累積與同一相對

人取得或處分同一性質

標的交易之金額。 

三、一年內累積取得或處分

（取得、處分分別累積）

同一開發計畫不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之金額。 

四、一年內累積取得或處分

（取得、處分分別累積）

同一有價證券之金額。 

 

第一項所稱： 

一、事實發生日，指交易簽

約日、付款日、委託成

交日、過戶日、董事會

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

定交易對象及交易金額

之日等日期孰前者。但

屬需經主管機關核准之

投資者，以上開日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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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取得或處分同一性質

標的交易之金額。 

三、一年內累積取得或處分

（取得、處分分別累積）

同一開發計畫不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之金額。 

四、一年內累積取得或處分

（取得、處分分別累積）

同一有價證券之金額。 

 

第一項所稱： 

一、事實發生日，指交易簽

約日、付款日、委託成

交日、過戶日、董事會

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

定交易對象及交易金額

之日等日期孰前者。但

屬需經主管機關核准之

投資者，以上開日期或

接獲主管機關核准之日

孰前者為準。 

二、大陸地區投資：指依『經

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在

大陸地區從事投資或技

術合作許可辦法』之規定

從事之大陸投資。 

接獲主管機關核准之日

孰前者為準。 

二、大陸地區投資：指依『經

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在

大陸地區從事投資或技

術合作許可辦法』之規定

從事之大陸投資。 

 




